臺中市政府青年事務審議會青年代表遴選作業規定
一、本作業規定依臺中市政府青年事務審議會設置要點第三點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青年代表遴選資格，以十五歲至三十五歲，居住臺中市或於臺中市就學之青年為對象。
三、青年代表以下列方式選出：
（一）三分之一席次採自我推薦，其遴選方式如下：
1.候選人應填寫自我推薦表(格式如附件一)，並檢附至少二份推薦函，於本府公告之登記截止期限前至本府辦理候選人登記。
2.登記截止後，本府應就符合資格之登記候選人依下列標準辦理評選並依分數排序：
(1)自傳與理念占百分之三十。
(2)社會服務或社團參與經驗占百分之三十。
(3)個人重要資歷占百分之二十。
(4)推薦函占百分之二十。
（二）三分之一席次以民意票選產生，其方式如下：
1.由本府於網路平台設定公共議題討論區，討論議題得由本府提供民眾關注的公共議題或由候選人自創議題。網路公共議題開放討論時間得視每年度辦理情形調整之，惟以不超過三個月為原則。
2.公共議題討論結束後，辦理網路投票，並以得票較多之前二十一名者為當選；得票相同者，以抽籤定之。
（三）三分之一席次自大專院校、高中（職）推派之學校代表中選出，其方式如下：
1.由本府函請本市各大專院校、高中（職）推派學校代表候選人一名參與評選。
2.本款之學校代表不能連任。
3.學校代表應填寫學校推薦表(格式如附件二)，由學校發函推薦之。
4.本市各大專院校、高中（職）推派之學校代表，本府得依下列標準辦理評選：
(1)自傳與理念占百分之四十。
(2)社會服務或社團參與經驗占百分之三十。
(3)個人重要資歷占百分之三十。
四、前點第一款及第三款青年代表之評選，由本府遴聘評選委員三人至九人組成評選小組辦理之。
五、青年代表當選名單，經陳市長核定後，統一公告於本府網站。








附件二
附件一

105年臺中市青年事務審議會青年代表遴選
自我推薦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照  片〉

	生日
	民國___年____月____日
	年齡
	
	

	身分證
字號
	
	

	學習狀況
	□畢業  □肄業  □在學
	

	學  歷
或
目前就讀學校
	大專院校：     〈學校名稱/系所〉     
高中(職）：   〈學校名稱/年級〉     
國中：         〈學校名稱/年級〉        
其他：                          

	居住地址
	

	自傳與理念(30%)
	

	社會服務或社團參與經驗(30%)
	

	個人重要資歷(20%)
	

	至少2封
推薦函(20%)
	□未檢附。
□已檢附推薦函      封，推薦人資料如下：

	推薦人姓名
	推薦人服務單位/職稱
	推薦人聯絡電話

	
	
	

	
	
	

	
	
	




	需附證明
文件
	□1.身分證影本
□2.居住於臺中市證明 或 於臺中市學校就讀之在學證明

	本申請表有增、刪、修文字處請申請人簽名或蓋章。以上填寫欄所填寫資料、抄錄本或影本於申請日(未填申請日以郵戳日為准)時均屬事實且有效，如有不實或無效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局

	檢核申請人資格及證明文件
□年齡符合15~35歲(民國69年11月16日至民國90年4月15日出生)
□身分證影本
□居住於臺中市或於臺中市學校就讀
	承辦人簽章




附件二



105年臺中市青年事務審議會青年代表遴選
學校推薦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照  片〉

	生日
	民國___年____月____日
	年齡
	
	

	身分證
字號
	
	

	推薦學校
	
	

	就讀系所/年級
	□高中、高職：             〈年級〉          
□大專院校：         〈系所〉          

	居住地址
	

	自傳與理念(40%)
	

	社會服務或社團參與經驗(30%)
	

	個人重要資歷(30%)
	

	需附證明
文件
	□1.身分證影本
□2.居住於臺中市證明 或 於臺中市學校就讀之在學證明

	本申請表有增、刪、修文字處請申請人簽名或蓋章。以上填寫欄所填寫資料、抄錄本或影本於申請日(未填申請日以郵戳日為准)時均屬事實且有效，如有不實或無效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被推薦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學校核章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教育局

	檢核申請人資格及證明文件
□年齡符合15~35歲(民國69年11月16日至民國90年4月15日出生)
□身分證影本
□居住於臺中市或於臺中市學校就讀
	承辦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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